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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面孔

段文生身残志坚，把兴趣当作一生的事业

““双双拐拐硬硬汉汉””架架起起莒莒县县广广电电一一片片天天
本报记者 赵发宁

29 日下午，段文生像往常一样，拄着双拐从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个办公室处理公司的事务。得知记者来采访，段文生放下下了手头的活，坐了下来。
交谈中，段文生时而激动，时而平静，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作为一名残疾人，不能被别人看不起。党和政府给了我我一份工作，就一定要尽职尽责做好。”

疾病致残志更坚

求职不易要证明自己

29 日下午，在山东广电网络
有限公司莒县分公司的会议室，记
者采访了这位“双拐硬汉”段文生。
说起段文生，他的命运从刚刚学会
走路的时候就发生了转变。

“一岁半的时候，我刚学会走
路，就得了小儿麻痹症，疾病致使
我的左腿致残，从那之后就靠双拐
行走。”说起这段经历，段文生显得
十分平静，对他来说，这个现实他
早已接受了。

刚记事时，段文生就经常听到
大人们的叹息：“这孩子真可怜，长
大了上哪能找到碗饭吃？”

听到大人们的话，段文生并没
有自暴自弃，而是用“身残志坚”来
诠释了他的人生。1992 年，初中毕
业的他从全县500名待业青年中，
以第6名的成绩在全县就业公开招
考中脱颖而出。

“那次考试虽然我取得了好名
次，但报到的时候却因身体原因屡
次被拒收。”段文生说，当时，就连
一家濒临倒闭的企业都不愿意接
收他。说起那段找工作的经历，段
文生说，“只想找个单位能接收我，
就是濒临倒闭的单位我也去，至少
能证明我还有用。”

在接连被三家单位拒之门外
后，最终，在分管民政的县领导的
关照下，段文生被安排到了当时的
莒县墩头乡政府当起了打字员和
机要传真员。

从小喜欢无线电技术

为乡亲们播放电教片

在莒县墩头乡(现已撤销划为
城阳街道)，没有村民不认识段文
生的。1998 年，段文生担任了莒县
墩头乡广播电视站站长。“我从小
就喜欢无线电技术，所以就通过竞
岗从事了广播电视行业。”段文生
说。

担任了广播电视站站长后，段
文生了解到，墩头乡的乡亲们以种
植大棚瓜菜为主，但当时农业技术
又有限，农民的收益自然也就一般
了。为此，段文生萌生了一个大胆
的想法，建设乡电视差转台。

经过与乡领导沟通，乡里出资
2 万元。可这离建设差转台的资金
还差五六万元。“资金不够的情况
下，我就拄着双拐到处筹钱。”段文
生笑称为了筹剩下的资金，自己到
处“化缘”。“我承诺，等差转台建好
后，给企业、商家播放广告，帮他们
宣传产品。”段文生靠着双拐和诚
意“化”来了资金，建好了差转台。

差转台建好后，段文生充分发
挥其作用。由于墩头乡主要种植瓜
菜，他就经常找些关于种植方面的
电教片和科教片给乡亲们播放。另
外，段文生还和同事自拍了 100 多
期有关农业种植的电教片。

“那时候，我骑着个改装的三
轮车，扛着摄像机，到乡里的种植
巧手、能手家中拍摄他们的种植经
验。”段文生说，当乡亲们看到电视
里播放的都是邻村或者同村的人

时，都觉得特别亲切。
“那时候，每到播放电教片的

时候，乡亲们都准备到电视前等
着，还用笔记着种植技术、经验等。
有的人怕记得慢，还用录音机录
音，然后整理笔记。”段文生说。

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再加上
段文生对农民种植技术的普及，墩
头乡的瓜菜种植面积从 2000 多亩
发展到了 1 万多亩。“我只是一个
辅助作用，关键还是市里县里的大
力支持。”段文生谦虚地说。

为人忠厚喜结良缘

打动妻子感动同事

说起段文生的家人，不得不
提他的妻子。到了结婚年龄，由于
段文生残疾，没有人愿意嫁给他。
正在家人为他的婚事发愁时，媒
人却找上了门。“我现在的妻子就
是我同村的人，小时候她跟着奶
奶到地里拾麦穗，我也跟着拾，还
放到她奶奶的篮子里，我不但给
她奶奶拾，也给别人拾过。”段文
生说，这个在他看来很正常的事，
却被这个姑娘看在了眼里。

“我小时候还喜欢看书，总
给村里小孩子讲故事，那时我妻
子觉得我很有才华。”段文生说，
结婚后他总忙于工作证明自己，
却将家里的担子压在了妻子身

上，他感到挺愧疚。
“有一天早上五六点钟，我

看他办公室开着门就进去了，他
正在打胰岛素，见我来了，就把
打完的针管扔了。”段文生的同
事、领导徐向东说，当时看到这
一幕时，被他的敬业精神感动
了。

拼命工作的同时，段文生不
忘自学成才，获得了一个中专学
历、两个大专学历、一个本科学
历，如今又在读研究生，硬是靠
着双拐架起一根根有线电视杆。
现在的他，已经靠着努力成为了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莒县分
公司的副总经理了。

段文生正在跟同事们一起架设有线电视杆。（山东广电网络莒县分公司供图）

大家好，我是本报“海曲说法”专版记者小奎。
您有什么法律疑问，可发送邮件至我的邮箱

q l w b w y k @ 1 6 3 . c o m ，也 可 拨 打 我 的 电 话
18663392801，我们将邀请律师为您释疑。

海曲说法
小奎普法服务专栏

专刊电话：18663392801

夫妻离婚后一个月，前夫
与儿子在同一次车祸中双双
遇难，前妻随后诉至法院，主
张前夫与儿子的死亡赔偿。今
年 3 月份，岚山区法院依法驳
回了前妻对前夫死亡赔偿部
分的诉讼请求，仅支持对其儿
子的诉讼请求。

2013 年 9 月 17 日 21 时
许，被告李波驾驶小型客车在
岚山区 S342 线碑廓和平村路
段与过马路的刘晓相撞，致使
刘晓和怀中抱着的 4 岁孩子
刘亮当场死亡。

2013 年 9 月 24 日，日照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岚山
大队作出日公交认字[2013]第
2678 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认定被告李波承担事故的主

要责任，刘晓承担事故的次要
责任，刘亮无责任。

随后，刚与刘晓离婚一个
月的王秀诉至岚山法院，请求
法院依法判令或者调解被告
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
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 95 万
元；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
担赔偿责任；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

原来，原告王秀与刘晓于
2013 年 7 月 10 日在日照市岚
山区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婚后
孩子刘亮由刘晓抚养，家庭共
有财产折抵子女抚养费，判决
于 2013 年 8 月 26 日生效。刘
晓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均
已经去世，其亦没有兄弟姐
妹。除受害人刘亮之外，尚未

查明受害人刘晓有其他近亲
属。

今年 3 月，岚山法院仅支
持了原告王秀对其儿子刘亮
的死亡赔偿的诉讼请求，判决
保险公司赔偿 5 . 5 万元，肇事
者赔偿 37 万余元，驳回了对
刘晓的死亡赔偿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关于起诉条件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享
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是死者
的近亲属，且将死亡赔偿金界
定为死者因他人致害死亡后
由加害人给其近亲属所造成

的物质性收入损失的一种补
偿，因此死亡赔偿金不是遗
产，是对死者近亲属的一种补
偿，本案是典型的机动车交通
事故侵权案件，是侵权人对被
侵权人的补偿，即被告李波对
受害人刘晓近亲属的补偿。

在本案中，受害人刘晓唯
一可以确定的近亲属是在同
一起事故中死亡的刘亮，因刘
亮在交通事故中死亡，自然人
死亡意味着权利主体的消灭，
已经无法行使损害赔偿请求
权。

而原告王秀与被害人刘
晓已经离婚，已经无法律上的
任何身份关系，因此原告王秀
不能行使对受害人刘晓的损
害赔偿请求权。

刚刚离离婚婚，，前前夫夫和和儿儿子子遇遇车车祸祸身身亡亡
法院仅支持前妻对其子的死亡赔偿请求

本报 7 月 29 日讯 (记者 王裕
奎 通讯员 梁作升 ) 因言语不
和，两个未成年人和一个刚成年的
女青年，将朋友非法拘禁并殴打和
强迫其拍裸照，后来三人都被法院
判刑。

2013 年 12 月 13 日 22 时许，因
与被害人马晓燕言语不和，被告人
19 岁的杨梅和 16 岁的柳茜、槐竹将
马晓燕带至日照市黄海一路某 KTV

房间，采用殴打等手段逼迫其喝酒，
并将其手机等随身财物拿走。

次日 2 时许，被告人杨梅、柳茜、
槐竹将马晓燕带至日照市福海路某
宾馆，再次对其实施殴打、侮辱，并
强迫其拍摄裸照。直到 3 时许，公安
机关接到群众报警，将被害人马晓
燕解救，三被告人被监视居住。

2014 年 5 月 14 日，东港区人民
检察院以被告人杨梅、柳茜、槐竹犯
非法拘禁罪，向东港区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因被告人柳茜、槐竹系未成
年人，法院向日照市法律援助中心
发函，要求指派有援助义务的律师
出庭为柳茜、槐竹提供法律援助。日
照市法律援助中心分别指派律师为
被告人柳茜、槐竹出庭辩护。

2014 年 7 月 16 日，东港区人民
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判处杨梅有期徒
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判处柳茜、槐
竹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缓刑
考验期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以上
人员均为化名)

非法拘禁他人

三女青年获罪

【读者咨询】
我是岚山人，我弟弟受雇于某公司当司

机，公司没给缴五险，也没签劳动合同。后
来，他在开车过程中，为躲避车辆，撞到了路
边的沟里，构成七级伤残，交警认定他负主
要责任，负次要责任的车辆已经逃逸。他能
申请工伤认定，让单位赔偿吗？

【律师答疑】
你弟弟能申请工伤认定，因为单位没缴

保险，应该让单位赔偿。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工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
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
故伤害的；(二)……”本案中受害人的工作

岗位是公司驾驶员，在工作时间，驾驶车辆
完成公司安排的工作任务就是他的工作职
责，受害人本次受伤是在履行工作职责过程
中造成的，即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
原因造成了受害人的本次伤害，完全符合认
定工伤的条件。另外，受害人在本次事故中
的责任划分并不影响工伤的构成。

在此特别提醒：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
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如果用人单位未在法定
期限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害人在事故
伤害发生之日起一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
位所在地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
工伤认定申请。

本报记者 王裕奎 整理

交交通通事事故故中中负负主主要要责责任任，，能能申申请请工工伤伤认认定定吗吗？？

张颖，山东
律 苑 律 师
事 务 所 律
师，擅长交
通事故、婚
姻家庭、合
同纠纷、损
害 赔 偿 等
案件。

本报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高丽 张萌 贾玉梅

【律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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